
关于«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３日在湖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　杨爱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现将 «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 (草案)»

(以下简称 «条例»)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立法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就英烈保护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

用烈士精神永励后人.我省现有登记在册烈士１２９万名 (全国

第５位),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１４处 (全国第４位),省级、县

级烈士纪念设施及其他零散烈士墓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通过

«条例»立法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烈保护工

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固化工作成效,补齐工作短板,提升我省

英烈保护工作能力水平,营造全社会尊崇英烈浓厚氛围具有重要

意义.

二、立法过程和基本思路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高度重视 «条例»立法工作,雪荣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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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率队调研,２次主持召开立法论证会;彭勇副省长２次召开

专题会议.省人大有关工作机构、省司法厅全程给予指导.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认真履行项目责任单位主体责任,深入调研,充分

论证,广征意见,反复研究,形成 «条例 (草案送审稿)»,经

省司法厅审修,形成 «条例 (草案)»,并报请省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

立法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一是坚持价值引领.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烈士褒扬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

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工作要求,传承和弘扬英

烈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坚持制度创新.

创设烈属一次性抚慰金制度,对英烈纪念设施的归口管理等作出

一系列原创性规定.三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工作短板,重点解

决烈士陵园权属确认、违规侵占等问题,力求务实管用.四是坚

持细化实化.结合工作实际,详尽列举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

氛围的情形等,便于操作执行.

三、主要内容

草案共７章４１条,分别为总则 (共６条)、英雄烈士缅怀纪

念 (共８条)、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 (共１１条)、英雄烈

士事迹和精神宣传弘扬 (共６条)、英雄烈士遗属抚恤优待 (共４

条)、法律责任 (共５条)、附则 (共１条).

(一)关于举行英雄烈士缅怀纪念活动.一是规定省、市、

县政府应当在烈士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缅怀英雄烈士.二是规

—２—



定英雄烈士应当安葬在烈士陵园或者烈士集中安葬墓区,政府应

当为英雄烈士举行庄重的送迎、安葬仪式.三是规定祭扫英雄烈

士的方式和相关服务保障措施.四是明确为英雄烈士寻亲的具体

方式.

(二)关于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一是规定将英雄烈

士纪念设施建设和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未经批准

不得新建、迁建、改建、扩建.二是规定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由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统一管理及例外情形.三是规定烈士陵园和其他

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应当办理不动产登

记.四是明确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侵占英雄烈士纪念

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以及破坏、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

的具体情形.五是明确省级财政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欠发达

地区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修缮保护加大支持力度.六是明确对零

散烈士墓的就近迁移和就地保护.七是规定对零散英雄烈士纪念

设施实行编码管理.

(三)关于宣传弘扬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一是规定政府应

当加强对英雄烈士遗物、史料的收集、保护和陈列展示工作.二

是将英雄烈士名录和事迹编辑录入地方志.三是加强英雄烈士讲

解员队伍建设.四是将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纳入各级各类学校教

学内容.五是鼓励和支持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的文艺作品创作.

(四)关于英雄烈士遗属抚恤优待.一是规定英雄烈士遗属

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烈士褒扬金、抚恤金等优抚待遇,以及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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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就业、养老、住房等方面的优待.二是新增省政府向烈士遗

属发放一次性抚慰金.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３年,全省由省政府以及部

队评定且备案通过的烈士共３６人,不计算追认新中国成立前牺

牲的１０名烈士 (不发放烈士褒扬金)和２０２０年因新冠肺炎疫情

牺牲评定的１４名烈士,正常情况下年均评定烈士数量约２４名,

年均所需资金约１００万元.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已就设立一次性抚

慰金报经省政府同意.三是明确政府应当关心英雄烈士遗属的生

活情况,定期走访慰问.

四、有关建议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按照此次会议精神,加强沟通对接,密

切配合,做好 «条例 (草案)»配合审修等相关工作.建议根据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修改完善后,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二审、表决.

以上说明并 «条例 (草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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